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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教育理念逐步轉型，學生個

別差異與多元需求日益受到重視，教

師在輔導管教工作中面臨更多的挑

戰。113 年教育部修訂《學校訂定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更明確規範教師管教學生時的作法，

尤其強調維護學生的學習權、受教

權、身體自主權與人格發展權，教師

角色尤須清楚輔導管教的禁止紅線，

進行自我調整與轉型。

本次修法，除仍明確禁止體罰

外，「霸凌」、「不當管教」及「違

一、前言

二、法規變革下的保障與限制

從限制到保障  

教師角色重塑的挑戰與因應

‖張仲凱　臺中市立大里高中校長

法處罰」都明訂在本次修法之列，尤

其霸凌防治準則在 113 年 4 月又有

修訂，「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均明

白增列禁止態樣，教師若仍使用此類

管教手法，可能面臨法律責任或行政

懲處。

然而，筆者認為，毋須將此次修

法視為讓第一線教師束手無策、保障

受到限制，而因此感到挫折或自怨自

艾；在老師沒有造成學生身心受到侵

害，合於輔導管教目的 ( 第十條 ) 之

下，此次修法明顯從學生權利面向，

往教師面向合理平衡，給予適度的保

護。例如：「非立即對學生身體施加

強制力，不能制止、排除或預防危害

者，教師得採取必要之強制措施」、

「教師依法令之行為」、「教師業務

上之正當行為，以及為維持教學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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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活動正常進行之必要管教行

為」、「教師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

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

均不予處罰，亦不得予以不利之成績

考核 ( 第廿四條 )。

其他諸如「特殊管教措施」 ( 第

25、27 條 )、「法定代理人或實際

照顧者之協助輔導管教措施」 ( 第 26

條 )、「安全檢查及程序」 ( 第 29、

30 條 )、「脆弱家庭學生之處理」

( 第 35 條 )，這些筆者原先認為未必

完全符合學校實務現場的規範，多已

在修法過程中獲得中肯且具可行性

的調整。以第廿六條協助輔導管教

措施為例，修法前「學生違規情形，

經學校……多次處理無效……學校

得……委請班級（學校）家長代表召

開班親會，邀請其監護權人出席，討

論有效之輔導管教與改進措施。」個

人好奇，立法十餘年，是否真有個案

引用本法條，由家長代表成功邀請行

為違規學生的監護人出席，並順利共

識有效輔導管教策略，以解決問題。

筆者認為，家長代表未必具備足夠的

熱忱、視野乃至相關能力來承擔此類

協調任務，畢竟其子女仍在校就讀，

甚或與違規學生同班，彼此仍須共處

於學習與生活的情境中，實際推動上

具一定困難。同時，違規學生的監護

人也未必願意出席相關會議，恐有

「被公審」的顧慮。即便會議順利召

開，也可能因立場對立、溝通不足，

而出現將違規學生邊緣化的決議，難

以有效提出具建設性的輔導與管教策

略。

教育部提倡「正向管教」多年，

期待以之取代過往嚴苛且具有侵害性

的懲處方式，其核心內容簡要來說

包括「理解與引導」、「明確的期望

與即時讚賞」、「啟發自我覺察與自

我調整」，透過討論讓學生思考行為

的短期、長期影響，學習如何自主管

理。

筆者認同「正向管教」的理念，

然而，學生在學習和生活面向上相

處，偶發事件多如牛毛，如果每一個

事件都從「理解與引導」開始，不見

得是好的行為改變技術 ( 策略 )，例

如：

三、正向管教的實踐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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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時，在沒有舉手並被邀

請發言時，請你不要講話；因

為如果你講話，老師講課的時

間就不夠，老師也會分心，課

就講不完或講不清楚，同學可

能聽不懂。想想看，如果你很

想聽課，卻有同學不斷講話，

你會受到什麼影響？」

其實學生從小到大，都知道上課

該有的規範，社會通念下，不必然循

著規範引導，照著食譜煮菜，將之當

作雞毛令箭般的存在。筆者從事學輔

工作超過 10 年，深知「學務人員」

和「輔導人員」，在學校必須扮演著

不同的角色定位，學務同仁扮演如警

察機關權威式的存在，輔導同仁進行

介入性陪伴，彼此分工並與導師三方

相互合作。當然，權威式的存在，仍

要謹守合於輔導管教目的且不造成學

生身心傷害。

在教師輔導管教工作中，正向管

教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前提

是教師必須在日常中與學生「建立良

好的互動與信任關係」。這樣的關係

應建立在真誠關懷與同理傾聽之上，

絕非以傳統的權威式管理就能達成。

例如，教師在學期初即主動與班上學

生互動，透過非正式的交談、班級活

動及日常關心，逐步建立起信任感與

互動的默契。當日後學生出現如上課

擾亂秩序等偏差行為時，教師透過情

境討論及角色扮演，引導學生覺察行

為帶來的影響，學生由於早已建立與

教師之間的互信基礎，較能接納建議

並主動調整行為。筆者相信，輔導

與管教若缺乏前期師生關係的鋪陳，

即使擁有技巧，也難以真正有效，領

導理論常云「帶人帶心」就是這個道

理。

教師輔導與管教措施之修法，彰

顯了教育理念的持續演進，亦明確指

出學生權益與教師專業間的合理平

衡，促使教師角色迎來重塑與轉型的

新階段。筆者認為，雖然新法設有若

干管教限制，但亦劃定清晰可行的教

師保護措施，使教師能安心依法實施

管教，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疑義或

爭議。

然而，法規終究非教育現場問題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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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萬靈丹。筆者曾觀察到，有些教

師認真工作，從學生入學開始，宛

如校園糾察，嚴格記錄學生每一項小

錯誤，依據「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

點」中的條文「有下列情形，『應』

予記警告 ( 小過、大過 )」，鮮少給

予適時的理解與引導，忽略「 ( 各

縣市 ) 學生獎懲輔導實施要點」的

「明確性、平等性、比例性、正當程

序原則」或「考量動機與目的、態

度與手段、平時之表現、初犯或累

犯、……、家庭之因素、其他足以影

響行為發生之因素」，更遑論忽略了

建立溫暖師生關係的重要性。這樣的

情況往往導致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不斷

被否定，到高年級甚至放棄，師生間

的互動逐漸惡化，學生最後反而成為

教師最初指責的負面典型，形成惡性

循環，這便是只有「管」沒有「教」

的實務缺陷。

真正有效的輔導管教仍需仰賴師

生間日常建立的信任與互動，這是法

律條文無法直接規範與保障的部分。

教師若能秉持關懷、尊重與同理之

心，靈活運用正向管教技巧，與學生

及家庭形成緊密的夥伴關係，面對教

育現場的挑戰，保持著耐心與彈性，

筆者相信必能有效地幫助學生朝向善

良與積極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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